
  

       Campbell  召會華語聚會週訊 
主後 2010 年  4 月 11 日       第 10- 15 期 

 
 

二○○九年冬季訓練信息：羅馬書中神的福音（七） 

 

基督的復活以及信徒在基督復活生命裏對祂的經歷 

 

羅馬書啟示基督復活的內在意義有六方面。我們的神

是叫死人復活的那位；亞伯拉罕照神的吩咐獻上以撒

時，就表樣說，所經歷的能力就是神復活的大能。基

督是藉著父的榮耀，也就是藉著神性的顯耀，從死人

中復活。論到基督是神，基督自己從死人中復活；論

到基督是人，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 

 

基督的復活乃是證明祂為我們的死已滿足神的要求，

我們因祂的死已蒙神稱義，並且我們在祂這位復活者

裏面，已經在神面前蒙悅納。此外，祂這位復活者，

在我們裏面為我們活出能得神稱義，且蒙神悅納的生

活。我們是向主活，也是向主死；所以我們或活或

死，總是主的人（羅十四 8～9）。 

 

基督是從死人的復活，標出為神的兒子；祂的復活就

是祂出生為神的長子。基督在成為肉體以前，已經是

神的兒子，就是神的獨生子。基督藉著成為肉體，穿

上與神性毫無關係的元素，就是人的肉體；祂這一部

分，需要經過死而復活，得以聖別，並被拔高。藉著

復活，祂的人性被聖別、拔高、且變化了；因此，祂

藉著復活，帶著祂的人性，被標出為神的兒子；如今

祂這神的兒子，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基督藉著成

為肉體，將神帶到人裏，藉著復活，將人帶到神裏

面，就是將祂的人性帶進神聖的兒子名分裏。這樣，

神的獨生子就成了神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神要

以這長子為生產者，為原型與模型，產生祂的眾子。 

 

基督的復活是祂的變化形像成為賜生命的靈，以進入

信徒裏面。這賜生命的靈是復活的實際。祂臨到我們

時是那靈，就是那是靈的基督。我們接受基督，不僅

接受救贖的基督，也接受賜生命的基督；我們在享受

救贖的基督，就是羔羊，也在享受那是靈的基督，就

是那靈。我們若認識並經歷基督作為是靈的基督，就

會被帶進復活裏，並活在復活裏。 

 

羅馬書也揭示信徒在基督的復活生命裏對基督的經

歷。那算作我們義的信，乃是信靠那按公義為我們的

罪審判基督，按公義將祂治死以代替我們，又按公義

使祂從死人中復活的神。我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

裏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是人看不見的，所以必須人信。基督的死雖然

救贖了我們，但必須祂在復活裏的生命，纔能拯救我

們。所以，我們必須信神在祂身上所行這莫大的神

蹟，就是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纔能不僅蒙救贖，而且

得拯救。 

 

我們受浸以後，就成了在復活裏的新人，在生命的新

樣中生活行動。羅馬六章五節說，我們必要在基督復

活的樣式裏；這不是指將來客觀的復活，乃是指現今

生長的過程。基督死的成分如何只在祂裏面，照樣，

基督復活的成分，也只在基督自己裏面；祂自己就是

復活。當我們經歷正確的受浸以後，就在基督復活的

樣式裏，繼續在祂裏面，與祂聯合生長；這就是在生

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基督在祂的復活裏，遠超過敗

壞和死；我們在這復活裏與祂是一，也就遠超過敗壞

和死。 

 

我們已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歸與復活的基督作我

們的丈夫；這指明我們在作妻子的新身分裏，在人

位、名義、生命和存在上，與基督在祂的復活裏有生

機的聯結（羅七 4）。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

若住在我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賜

生命給我們必死的身體和我們整個三部分的人，使我

們能完成神要得著基督身體的旨意。 

 

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是完全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

因為召會是在基督復活裏的新造（林後五 17）。所

以，我們要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就必須完全在基督

復活的生命裏。我們要過身體的生活，也必須活在與

復活基督生機的聯結裏。（彭啟浤） 

 
 
 



事實—信心—經歷 (上) 
在現今恩典的時代中，所有的無一不是『本乎恩』的。本

乎恩之意，是一切的事都是神為人作的，人自己不用作工

以得救；因為『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

的』。（羅四 4。）因為神是用恩待人，所以就生出『事

實』。意思就是件件的事，神已經都為世人作成功了；因

為事已成功，所以就是『事實』；既是『事實』，那就不

用人再來成功那些已經成功的事了。神所作的工，都是完

全的。 
然而神的恩典，是公義的恩典。所以既然有了『事實』；

還要有人的同工。這同工是甚麼？不是要人在祂的『完

了』再加上甚麼，不過要人承認神所作的是實在的罷了。

這就是『信心』。信心是承認神所說的，所作的是真。信

心是接受事實，承認其為事實。信心是支取。我用這『支

取』二字，像銀行中的『支取』。有一個人給你一張支

票，銀行裏有錢，是一個事實。你肯去支取那錢，就是承

認銀行裏有支票上所寫的事實。支取是要用信心的。有了

信心，就去支取；支取之後，就有錢可用了。用錢就是

『經歷』。有錢在銀行是『事實』。支取是『信心』。用

錢是『經歷』。 
在神的恩，是為人所作的事，已經是個事實了。但人還須

有這事實的『經歷』。在經歷中用神的恩典，就應該用信

心來支取神為他所成就的事實。這事實是神所作成的。而

信心是人所當有的。事實是神的，經歷是人的，信心是神

的事實，變作人的經歷。 
 
聖經中所表明的，不過是『事實—信心—經歷』。 
 
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乃是道成肉身的，祂成一切聖德的總

結，所有完全的大事。祂的生活就是神的生活，因為祂自

己就是神。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功了救恩。凡真心接受

主耶穌為主、為救主的，神在他相信的那一刻，就接受他

一如接受主耶穌一樣。在那時，主耶穌的聖德和完全，就

都臨到信徒的身上。在神的眼光看來，他在神面前的情

形，一如主耶穌一樣。神看每一個基督徒都像基督一樣。

基督所有的行為，所有的成功，因著基督徒與基督聯合的

緣故，就都算是屬乎基督徒的了。這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

所得的『事實』。這個事實，乃是基督為基督徒作成功

的。這個事實，意思就是：因為信徒是與主耶穌聯合的，

所以，在事實上，凡是屬乎基督的，都是屬乎祂的信徒

的。這是神所豫備的事實，信徒自己毫無工夫參與其間。 
 
聖經把這事實說得非常清楚。寫希伯來書的人有一個特別

簡明的比方，說到神為我們所成功的事實。在九章十五節

到十七節裏，把主耶穌所替我們成功的，比方作一個立遺

命的人。遺命就是應許將『產業』賜給受遺命的人。但

是，在留遺命的人未死之先，那遺命是無效的；他一死，

受遺命者就可得著那留遺命者所留給他的產業。主耶穌就

是那留遺命者；祂已經死了，所以祂所有的應許，就立刻

都歸到我們的名下來了。這就是我們從祂所得的事實。雖

然，我們一時在經歷上未立即掌業，享受所得產業的利益

和供養；但是，那產業是我們的，是屬乎我們的，是歸於

我們名下的，總是一件不能改移的事實。享受產業是一個

問題；有產業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享受產業是『經歷』；

有產業是『事實』。我們得著有產業的事實，乃是因著那

留遺命者，並非因著自己。得著這事實是在先，享受是在

後。 
這個比方的教訓是很簡明的。主耶穌死了，就把祂所有的

義行、聖德、完全、得勝、美麗等等，都歸給我們，叫我

們在神的面前一如祂自己一樣；叫神接受我們一如接受祂

一樣。這是祂所給我們的。當我們作基督徒那一刻起，這

些已經是個事實了。在事實上，我們乃是完全像主耶穌一

樣；但是，我們在經歷上不一定如此。『事實』的意思不

是別的，就是神因著主耶穌所賜給我們，所替我們成功的

一切恩典；這些恩典因著我們與神兒子聯合的緣故，都已

歸給我們了。我們可以有承受產業的事實，而無享受產業

的經歷。事實和經歷是大不相同的。現在有許多的信徒，

在事實上是最富足的，因為凡一切屬乎神的都是他的；但

是，在經歷上是最貧窮的，因為他並沒有實地的使用、享

受他的富足。路加十五章的長子，就是這個光景的一個好

表明。在事實上，乃是：『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

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在經歷上，他則：『沒有一

隻山羊羔，叫他和他朋友，一同快樂！』他可以作富家

子；這是他的地位，（這是事實。）但是，他可以連一隻

羊羔都沒有享受過；這是他的情形，（這是經歷。）待續 
 

祷告負担 

 

• 为神命定之路訓練生活操練禱告 – 個人親近主, 

追求真理,參加研讀小組, 與同伴禱告及參加禱告 

聚会, 為主日申言预备,並請准时到会。 

• 为職事會議中心(Building 8)的人力及財物需要祷告。 

• 为福音的负担祷告並 Campbell 的英語見證代求。 

• 為恢復本聖經在南美的發放，及烏克蘭 Kiev 市的俄語

相調中心的財物需要祷告。 

报告事项 

• 四月 23-24 日姊妹特別聚會於 Burlingame Hyatt。 

• 華語基本訂戶，優惠 5/15 截止，向 Mark 鄭弟兄報名 

• 夏季訓練(以赛亞結晶讀經)報名 5/1 截止，費用$150，

向田弟兄報名。 

• 4/17(週六)神命定之路訓練, Santa Clara 会所，注意服裝

自備午餐。  

• 週二禱告聚會在会所 7:30pm 

• 大本詩歌 416 首：“我已相信真事实”  

• 六年級特會日期 5/21~23，於 Alpha House. 

• 已过 Alpha House 相调費用是自由奉獻，$25 成人$10 小

孩(18 歲以下)。 


